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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擅自从事或变相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

鲁CD34650(渐变绿)未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擅自从事或者变相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博山区人民政府网站2025年（7）月（2）日公布）
【基本案情】
2025年04月09日10时10分，博山区交通运输局执法人员胡勇、周海波在红叶柿岩景区向彭壮壮出示了《行政执法证》，经检查询问发现：该车乘客于2025年04月09日09时通过滴滴出行软件预约乘坐鲁CD34650小型客车,从全季酒店到山东文旅红叶柿岩下车，通过滴滴出行平台计费应向平台支付该行程费用80.8元。彭壮壮提供了《网络预约出租车驾驶员证》，无法提供《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及其他有效证明。该车为未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擅自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
2025年6月30日，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受委托人董健来到博山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接受调查，执法人员周海波15030317005、刘涛15030317024向董健出示了《行政执法证》，就鲁CD34650车非法营运情况向董健进行核实，其对该违法行为无异议，承认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旗下“滴滴出行”平台向未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的车辆派单。经调查认定:你单位涉嫌提供服务车辆未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前述事实有驾驶证、行驶证、手机取证截图、身份证、现场笔录、询问笔录、营业执照副本、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等为证。
【法条链接】
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网约车平台公司提供服务车辆未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的行为，违反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七条，根据《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网约车平台公司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和价格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责令改正，对每次违法行为处以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一） 提供服务车辆未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或者线上提供服务车辆与线下实际提供服务车辆不一致的”；另参照《山东省交通运输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违法程度“较轻”，初次违法，处5000元以上7000元以下罚款的规定,拟给予5000元的行政处罚，即人民币伍仟元整的行政处罚。
【案例分析】
作为近年来新兴的一种出行方式，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因其智能便捷等优点获得越来越多市民的青睐，人们在出行时会优先选择乘坐网约车。而因其投资不高、入行门槛低、可以兼职，时间灵活的特性，越来越多的私家车主开始从事网约车运营。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网约车平台、司机、车辆均需经过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严格审核，网约车及从业人员需要获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无证网约车属非法营运车辆，网约车平台公司向无证车辆或无证人员派送订单均构成违法行为。

